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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 20 日  

（明慧网通讯员吉林报道）吉林省延边州法轮功学
员泰浩、刘春立、朴文哲等人，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被当地中共警察绑架、构陷，被 610（专门迫害法轮功
的非法组织）操控公检法非法判刑，于二零一三年五月
底被送到吉林监狱继续迫害。  

三位法轮功学员家人近期控告参与迫害的责任人: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春立、朴文哲、泰浩；立即返还
被抢走的所有现金及财物；给予造成身体和精神上伤害
的补偿；并把相关部门的犯罪人员绳之以法。  

控告书  

被控告人：吉林省延边州政法委书记康芳、州 610

主任于立启、延吉市 610 主任常征、延吉市法院金英玉

以及延吉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李成哲等警察。  

控告事项：  

绑架罪、诬告陷害罪、诽谤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

罪、非法搜查罪、抢劫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

拘禁罪等。  

控告请求：  

1、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春立、朴文哲、泰浩；  

2、给予造成身体和精神上伤害的补偿；  

3、立即返还所有被抢走的现金、财物，并将损坏的

物品给予赔偿；  

4、将相关部门的犯罪人员绳之以法。  

事实及理由：  

公安警察绑架、酷刑折磨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延吉市法轮功学员泰浩同

母亲金顺善以及李奇玉和另外一人在外地帮人安装调试

新唐人卫星电视后回返到汽车站，正准备乘车回家时，

被早已通过电话监听得知他们行踪的延吉警察绑架。他

们被劫持到一个专门用于刑讯逼供的地方，那里有专门

给人上电刑的器具，把受害者的头罩住，控制电流大小

可以增加受害者痛苦的程度。这种刑具在大电流负荷运

行下，可以导致受刑者内脏出血，受刑者如遭重锤霹雷

猛击，其痛苦程度无以言表。轻者，受刑人皮下出血，

形成的皮下血斑长久不消。三十来岁的泰浩，遭受刑讯

逼供尤为残酷，惨叫声接连不断，令人不忍听闻。  

两位老年妇女李奇玉和金顺善也没能幸免，也都遭

受酷刑，被迫害的几度停止呼吸，到医院抢救。恶警们

怕老人随时可能被迫害致死，到医院抢救需要大量钱款，

先释放了李奇玉。市公安局负责主管迫害他们的朝鲜族

局长说金顺善是法轮功的“头”，严令手下不许释放金

顺善。金顺善老人被劫持到当时火葬场附近设立的洗脑

班。洗脑班结束后，老人又被抬着，劫持到看守所。在

看守所，老人再次出现命危状况， 

同一天（四月十七日）晚七、八点左右，延边恶警

强行绑架法轮功学员刘春立和朝鲜族法轮功学员朴文

哲。当时领头的警察是李成哲，刘春立当时被 10 多个

警察同时按倒在地，差点窒息，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刘春

立不修炼的姐姐。这些强盗绑架完人后将刘春立家洗劫

一空，抢走刘春立准备交房费的房款数千，电脑一台、

家中手机几部等许多物品，刘春立的姐姐被强行关押 10

多个小时后放回，受到惊吓和殴打的姐姐（被警察打了

嘴巴）一连几个月都惊魂未定，身心疲惫。整个绑架抢

劫过程吓得刘春立的邻居们非常惊恐，真的以为是强盗

来了。刘春立的家人在向李成哲等人要钱的过程中，李

等人互相推诿否认，最后仅追回来 1000 多元；数日后

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国保才将所抢劫物品的清单交给

刘春立的姐姐，除了手机归还外，其它东西均被无理扣

下。国保大队执法犯法，先绑架人、后入室抢劫、酷刑

逼供的行为比土匪还土匪。十八日早晨，十多名警察又

洗劫了法轮功学员朴文哲租住的居所，电脑、现金等贵

重物品都被洗劫一空。  

检察院越俎代庖，阻挡律师介入  

泰浩的家人聘请了一位当地的律师，但不久那位律

师不知具体受到如何的胁迫，解除了聘约。他们又辗转

聘请到外地的维权律师，不料当他们到延吉市检察院履

行正当手续要求依法介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延吉市检察

院竟然越俎代庖以检察院已经为当事人指定了辩护律

师为由，拒绝泰浩家人为他聘请的维权律师。稍懂法律

的人都会知道，这分明就是执法犯法，妨碍检察官法和

律师法的实施。  

维权律师依法据理力争，要求依法介入，延吉市检

察院相关人员最后告知让他们去找 610，并且表示他们

实在不能让律师介入，不然就告他们去好了。维权律师

找到延边州检察院相关部门投诉，要求州检察院相关部

门介入更正市检察院的违法行为。相关执法人员开始说

应该很快会解决，让律师等消息，之后却毫无结果，甚

至不接律师电话。  

610 操控公检法，法院突然秘密开庭  

据悉，二零一三年一月五日上午，延吉法院非法庭

审了泰浩、刘春立和朴文哲等人。相关法院的人带着被

骗到法院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直接去了看守所，每个法

轮功学员家只去了一到两名家属，很多家属事先根本无

法知晓。非法庭审事先已被精密安排，兴师动众的部署

出动不少警察虚张声势。非法庭审过程中不许法轮功学

员辩护和家属辩护，仅仅是走过场，如同演戏。被公诉

的原因仅仅是这些人传播和安装卫星，推广新唐人电视

台。被非法庭审的法轮功学员，由于严酷的肉（转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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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页）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精神和身体都出现不

同程度的危急状况，泰浩曾被劫持到延吉市医院救治。

庭审后不久，三人都被判刑，其中刘春立 3 年、泰浩 3

年，朴文哲不祥。  

二零一三年五月底，刘春立、朴文哲、泰浩等人被

送到吉林监狱继续迫害。  

信仰法轮功合法，参与迫害者有罪  

中国《宪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

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

宗教活动。《世界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思

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十八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

教自由。  

从法轮大法修炼人的表现及世间道理看，江泽民操

纵中共政权全面迫害法轮功之前，当时的法轮功学员只

做了两件事：一是自己读书炼功；二是弘扬法轮大法，

让别人也知道法轮功福益身心的神奇功效。无论是为自

己还是为别人，都只是做好人，身体健康，过程中既不

影响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益，也不影响社会秩序，而且于

国于民都是大好事，完全符合宪法规定，符合信仰自由

的普世价值，符合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公约。  

2002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取消

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02〕24 号），

明确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共有 789 项。其中第 567

项是：“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定点销售审批《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国务院令第 129

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公安部、信息产业部、

外经贸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的意见）的通

知》（广发外字〔2002〕254 号）。原来的国务院第 129

号令早已取消！奇怪的是，一些职能部门却仍然高举此

令，居然还在禁止百姓接收卫星电视，欺骗百姓不懂法

律，明目张胆地执法犯法。  

宪法规定公民有知情权，任何侵犯公民知情权的行

为都是违背宪法的行为。民众安装大锅接收卫星电视信

号，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知情权，任何强迫的行为都是违

法的，任何人对民众使用大锅接收卫星信号的调查、登

记、照相，目的是在阻碍公民知情权，因此是违法的。

所谓的“执法人员”窜至各社区，闯入民宅强行调查、

登记、强行拆锅、毁锅，对民众造成精神伤害和私人财

物损失，这种行为则是知法犯法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

和个人擅自拆除民众安装的卫星电视接收设备，设备的

所有者，都有权利依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侵权人赔偿损失，恢复原状，同时可以以

抢劫罪起诉相关参与人员。  

而在延吉，州、市 610 竟然伙同国保大队、检察院

和法院的不法人员，不仅非法抓捕、拘禁，甚至暴力刑

讯、判刑劳教推广安装人员，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执

法犯法的违法犯罪行为。  

“执行上级指令”不能作为推脱冤判责任的理由 

从绑架抢劫、酷刑逼供、伪造证据、超期关押、

可笑庭审，可以看出中共的法院根本不能为老百姓做

主，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则是州政法委书记和州、市

610 办公室。  

延边州政法委书记康芳，州、市 610 等，延吉市

法院金英玉等，延吉市检察院朱科长，延吉市公安局

国保大队李成哲等警察至少犯下八条罪行：绑架罪、

诬告陷害罪、诽谤罪、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非法搜

查罪、抢劫罪、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拘禁罪等。

与其罪行相关的法律如下：  

《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

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法院决定，并

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它

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

查公民的身体。  

《宪法》第三十八条：中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

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

陷害。  

《中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

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

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

其它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

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

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中国警察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警察不得有下列

行为：第五款：非法剥夺、限制他人人身自由，非法

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  

控告人要求有关部门对延边州政法委书记康芳，

州 610 主任于立启、市 610 主任常征等，延吉市法院

金英玉等，延吉市检察院朱科长；延吉市公安局国保

大队李成哲等警察的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控告人相信中国社会有坚持正义的人士，有依法

办事的领导干部。申控人希望相关领导过问并严肃处

理此事，使违法犯罪的干警得到惩处，使无辜的人恢

复自由。如果中国的各级领导不能把犯罪人员绳之以

法，我们将会把此案例提交到国际法庭办理。  

 

此致  

控告人：刘春立的家属、 

朴文哲的家属、 

泰浩的家属  

 

2013 年 7 月 1 日 


